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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住房满意程度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14 省（区）1639 个样本的调查 

 

冷博峰  冯中朝  李谷成 
 

 

摘要：集中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推进城镇化的主要步骤和方式之一，但新型农村社区住房建设中

矛盾高发。本文使用 14 省（区）1639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选择模型分析了新型农村社区居

民的住房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个体和家庭的住房满意程度存在差异性；提升住房

质量和住房建造分配中居民的决策参与程度、优化社区环境可以显著提高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

意程度；与位于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相比，住房质量和住房建造分配中的居民决策参与程度对城

中村及城郊村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影响更大；适合储藏农产品及放置农业生产用具的住

房结构能显著提高务农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因此，新型农村社区住房和社区配套建设

应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需求差异，提高其在住房建造分配中的决策参与程度，加强社区配套设施建设。 

关键词：城镇化  集中居住  社区发展  住房满意程度  有序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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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

辅相成。顺应发展规律，因势利导，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①。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群众居住环境的改善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压舱石”（陈锡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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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除农户在城镇自由购买商品房并主动迁徙外，集中建设新型农村社区①是主

要步骤和方式。与原住房相比，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结构有一定变化，住房间距缩短，居住面积

通常有所减少，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产品的安置存放出现一定困难，生活环境有重大改变。 

现有文献中，新型农村社区的类型、建设效果和住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

注。从分类看，新型农村社区按与城镇距离远近，可以分为城中村社区、城郊村社区②和农村社区等；

按居住方式差异，可以分为异地集中、就地集中和就近并点等；按建设方不同，可以分为房地产商开

发、企业发展带动、村集体筹资、政府主导等；按住房类型来分，可以分为独栋别墅和单元式楼房（邓

雪霜等，2016；吴碧波、黄少安，2016）。从优点来看，通过集中建设适于居住的小区，可以节约土

地资源，更有效地向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提高其居住质量（郑风田、傅晋华，2007；

叶继红、庄晓丹，2011）；可以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通过腾出宅基地使居民获得补偿收益（李昌

平等，2011）；居民也有机会获得房产价格增值收益（张鸣鸣，2017）。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还可与“合

村并居”结合，解决农村人口迁移产生的“空心村”问题（陈靖，2013），并可通过“村改居”（基层

群众自治性组织由村委会改为居委会）增加社区治理资源（张善喜，2016）。但是，现有相关文献也

显示，新型农村社区住房建设中矛盾高发，常见问题有：忽视农民意愿，居民缺乏归属感；新住房产

权不清晰，侵害居民财产权；住房结构设计不合理，阻碍庭院经济发展；居民土地退出意愿受抑制，

阻碍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等（郑风田、丁冬，2013；王常伟、顾海英，2016）；集中居住小区居民的生

活幸福感较低（Chen et al.，2016）。 

住房的本质属性是提供给人居住，而居住状况优劣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因此，本文拟使用住房

满意程度这一指标来分析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问题。住房满意程度指居民在一个特定地方居住所

得到的主观满意感水平，是产生在居住行为发生之后的一种评价，体现了住房所带来的效用或福利，

是居民生活幸福感的主要构成部分（Van Praag and Ferrer-i-Carbonell，2008；谭清香、张斌，2015）。

优化住房条件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进而提高其生活幸福感（Varady and Carrozza，2000；

Cattaneo et al.，2009）。目前，住房满意程度模型已较为成熟，在国外被广泛用于分析居民的住房购

置、租赁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居住流动性（Diaz-Serrano and Stoyanova，2010）、邻里关系（Parkes 

et al.，2002）和住房建筑业政策效果（Tan，2012）等。 

近年来，住房满意程度模型也被用来分析中国居民的住房问题，目前已有较多对中国城市居民住

房满意程度的实证分析（例如Zhang，2014；Ren and Folmer，2016），也有对农村居民住房满意程度

                                                  
①通常指在城区向农村扩张和农村就地城镇化进程中，以集中居住为目的、有明晰的社区边界、居民主要为当地村民、集

中提供社区服务、住房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由政府或居民集体主导建成的社区，具体涵义可参考张军（2013）。 

②严格来说，对于城中村社区和城郊村社区，若已进行“村改居”（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由村委会改为居委会），则应视为

城市社区。但是，社区居民构成通常不会因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形式变化而发生较大变化，仍会以该村原有村民为主。

这种“村改居”社区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相比有较大差异，而与新型农村社区较为相同。因此，为叙述方便，本文

仍然将其称为新型农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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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分析（例如谭清香、张斌，2015）。新型农村社区居民这一群体的住房问题虽然受到学者们的

广泛关注，但相关研究主要为定性分析和案例描述，缺乏计量分析。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住房选

择较为自由的状况相比，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选择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在当前，住房选择深

刻影响着中国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Fleischer，2007）以及居民的主观幸福感（Hu，2013）。

能否适应住房状况的变化，决定着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是否愿意长期稳定生活在城镇化的居住环境中，

进而影响着城镇化进程的稳定发展。考虑到中国居民在住房满意程度较低时更倾向于自我忍耐而非更

换住房（Fang，2006），新型农村社区的住房在结构、购置、维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对居住在

其中的居民产生较长期的负面影响。因此，了解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状况，使用计量方法分析其

住房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福祉和减少农村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此外，目前相关研究多将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不同群体间内部差异性的

分析较少，难以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启示。 

鉴于此，本文基于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住房满意程度的问卷调查数据，拟对全样本和按照城乡、职

业、性别、年龄（等）分组样本的住房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本文的贡献可能有以下3

点：第一，使用计量方法检验了现有文献基于定性分析和案例描述就新型农村社区住房所存在的问题

提出的观点；第二，对位于城中村和城郊村与位于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两者间住房满意程度的结

构性差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第三，分析并讨论了不同职业、性别和年龄段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群

体在住房满意程度上的结构性差异。 

二、数据、模型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3～2016 年寒暑假开展的问卷调查。正式调查的抽样过程是：

首先，按多阶段抽样法，参考各地人口规模、城镇化进度等因素确定调查区域，选择甘肃省张掖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贵州省六盘水市，河北省邯郸市，河南省漯河市和郑州市，湖北省黄冈市、

荆州市、武汉市和宜昌市，湖南省常德市和益阳市，吉林省吉林市，江苏省淮安市和连云港市，辽宁省

大连市，山东省潍坊市和淄博市，陕西省咸阳市，四川省成都市以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喀什地区为调

查区域；然后，在每个调查区域随机选择1～2个新型农村社区，共选择了23个样本社区；最后，根据

社区规模，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取受访户（能获得样本社区全体住户名单时按名单抽样，否则，按楼栋

和门牌号编号后抽样，新进入该社区居住的非该村原集体成员家庭除外），在受访户中选择上一年度在

该住房居住时间超过6个月（学生超过3个月）、16岁及以上的全部家庭常住人口作为受访者①。 

调查问卷分个人问卷、家庭问卷和社区问卷 3 类：个人问卷的内容包括个人基本特征、个人情况

的自我评价、主观幸福感及对所在新型农村社区自有住房的满意程度等，由受访者独立自行填写，无

                                                  
①调查中将该住房中的家庭常住成员均作为受访者的原因是：各项住房满意程度影响因素对不同特征个体的影响不同，有

必要对此进行考察。同时，这样做还有利于在计量分析中增加方程的自由度，得到更稳健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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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力的受访者由调查员询问并填写问卷，访谈时不在家的受访者经调查员电话询答完成调查；家

庭问卷的内容包括家庭基本特征及住房情况等，由调查员集中访谈全体家庭常住人口（以户主回答为

主，其他家庭成员在旁亦可补充）并结合调查员的个人观察填写问卷；社区问卷的内容包括社区基本

情况及周边配套设施情况等，由调查员根据调查中所了解的普遍情况及公开渠道获取信息。调查结束

后进行了数据清洗，最终获得受访户有效样本 574 户、受访者有效样本 1639 人。样本的分布情况见表

1。从表 2 看，样本的基本特征与基于全国统计数据得到的有关特征基本一致，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 1                                     样本的分布情况                              

指标 组别 
受访户 

（户） 

受访者

（人）

比例 

（%）
指标 组别

受访户 

（户） 

受访者 

（人） 

比例 

（%）

城中村和城郊村 176 498 30.384 东部 196 560 34.167
所在位置 

农村 398 1141 69.616 中部 267 746 45.516

2013 年 99 288 17.572 

所在地区

西部 111 333 20.317

2014 年 120 333 20.317 北方 295 845 51.556

2015 年 216 632 38.560 

所在地理

方位 南方 279 794 48.444
调查年份 

2016 年 139 386 23.551 总计 — 574 1639 100.000

 

表 2                  样本基本特征与基于全国统计数据得到的有关特征的对比             单位：%，人 

指标 样本情况 全国情况 指标 样本情况 全国情况 

性别：男性 51.62 51.27 受教育程度：小学 26.84 26.78 

民族：汉族 88.35 91.51 受教育程度：初中 35.94 38.79 

婚姻状况：未婚 16.96 19.65 受教育程度：高中和中专 15.92 14.03 

婚姻状况：已婚 80.60 73.14 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 10.62 8.93 

婚姻状况：离婚 0.43 1.71 15岁及以下人口 8.16 16.6 

婚姻状况：丧偶 2.01 5.50 60岁及以上人口 15.33 16.15 

恩格尔系数 38.41 30.10 家庭常住人口数量（人） 3.85 3.10 

注：除最后一行外，其他行的指标均为相应特征人口所占比例。全国情况有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年）其中，性别、民族、家庭人口为 2010 年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分年龄人口比例为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恩格尔系数来源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_1467424.html）。 

（二）模型设定 

满意程度是一个心理概念，基于此发展而来的满意程度模型是对其评价过程中各影响因素与满

意程度之间因果关系进行的抽象模拟。在满意程度模型相关研究（例如 Van Praag and Ferrer-i- 

Carbonell，2008；Hu，2013）的基础上，本文将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住房满意程度模型设定为： 

 ƒ( )i i iHS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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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式中，HS 为被解释变量，即住房满意程度水平；X 为解释变量向量；ε为随机干扰项；i为

样本个体（ 1,2,...i N  ）。基于（1）式，本文拟构建有序离散选择模型来分析。满意程度在理论上

虽然是一种连续变量，但是，通常认为其连续值无法观测，只能观测到代表某个满意程度区间的离散

值。调查中使用李克特量表获取了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对住房的 7 分类满意程度离散数据。严格来说，

各个相邻的满意程度之间只有序数关系，并不等距，而最小二乘方法会将排序视为基数来处理，所以，

构建有序离散选择模型更为妥当。 

假设有一个潜在变量HSi
*，是不可观测的，其表达式为： 

 * ' *
i i iHS X       （2） 

HSi有 1、2、3、4、5 共 5 个取值，具体取值可以通过（3）式得到： 

 

*
1

*
1 2

*
2 3

*
3 4

*
4

1

2

3

4

5

i

i

i i

i

i

HS c

c HS c

HS c HS c

c HS c

c HS




 





，如果 ≤

，如果 ＜ ≤

，如果 ＜ ≤

，如果 ＜ ≤

，如果 ≤

     （3） 

（3）式中， 1 2 3 4c c c c、 、 、 为待估参数，称为“截断点”（或切点、分割点等），且 1 2 3 4c c c c＜ ＜ ＜ 。

（2）式中，
*
i 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假设

* 服从正态分布，其分布函数为 ( )x ，可以得到如

下概率： 

 

1

2 1

3 2

4 3

4

=1 = ( )

= 2 = ( ) ( )

= 3 = ( ) ( )

= 4 = ( ) ( )

= 5 = ( )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p HS c X

p HS c X c X

p HS c X c X

p HS c X c X

p HS c X



 

 

 



    

      

      

      

     

＇

＇ ＇

＇ ＇

＇ ＇

＇

（ ）

（ ）

（ ）

（ ）

（ ）

  （4） 

（4）式中， )(· 是（1）式中 i 的累积分布函数，显然，这是一个非线性模型，可以使用极大

似然法进行估计。前文假设
* 服从正态分布，因而，所构建的模型为有序Probit模型。这一模型在住

房满意程度相关研究中是常用的实证分析模型（例如Diaz-Serrano and Stoyanova，2010；何立华、杨崇

琪，2011；Hu，2013；谭清香、张斌，2015），所以，本文不再做详细介绍。 

（三）变量选取和说明 

1.被解释变量。如上文所述，被解释变量为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对所在新型农村社区自有住房的满

意程度（后文简称为“住房满意程度”）。该变量的总体分布情况见表3。由于选择“非常不满意”和

“非常满意”的受访者均仅有30余人，数量较少，下文将其分别与“不满意”和“满意”合并，将5

个等级由“不满意”到“满意”依次赋值为1～5。若假设住房满意程度各等级之间等距，则该变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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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0.15，呈略微左偏分布；峰度为1.86，其分布较为“扁平”；均值为3.15，比受访者生活幸福感均

值低1.50，与近年其他涉及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住房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相比，也处于较低水平①，

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现有文献（例如韩俊等，2007；郑风田、丁冬，2013）得出的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在

住房方面的矛盾高发这一结论。 

表 3                             受访者住房满意程度的总体分布 

住房满意程度 频数 频率（%） 住房满意程度 频数 频率（%） 

非常不满意 36 2.20 比较满意 385 23.49 

不满意 210 12.81 满意 287 17.51 

比较不满意 303 18.49 非常满意 39 2.38 

没感觉 379 23.12 总计 1639 100.00 

按照上述赋值方式，分群体进行住房满意程度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从社区所在位置来区分，

位于城中村和城郊村社区的受访者的住房满意程度明显更高，且标准差较低，数值分布较集中；从所

在地区来比较，东部地区受访者的住房满意程度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受访者，显示出经济较发达和

城镇化程度较高地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更高；从社区所处地理方位看，北方地区受访者的住房满意

程度高于南方地区的受访者；从年龄和性别方面的差异看，青年和女性的住房满意程度更高；从职业

方面的比较看，务农受访者的住房满意程度略低于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受访者。可见，不同群体受

访者的住房满意程度具有一定差异。 

表 4                            不同受访者群体的住房满意程度 

指标 组别 均值 标准差 指标 组别 均值 标准差 

城中村和城郊村 4.0221 0.9374 男性 2.7825 1.3027 
所在位置 

农村 2.7660 1.3100 
性别 

女性 3.5372 1.2679 

东部 3.8464 0.9744 青年（年龄≤28岁） 3.2521 1.3616 

中部 2.7895 1.3361 中年（28岁＜年龄≤60岁） 3.1227 1.3345 所在地区 

西部 2.7748 1.4143 

年龄 

老年（年龄＞60岁） 3.0962 1.3265 

北方地区 3.4947 1.2811 是 3.0936 1.3635 所处地理

方位 南方地区 2.7783 1.3023 

是否主要从

事农业生产 否 3.1694 1.3301 

2.解释变量。参考住房满意程度模型中常用的解释变量和新型农村社区住房问题现有相关研究，

结合考虑变量数据的可得性、变异性等，本文研究引入受访者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住房特征、决策

变量和社区特征5类解释变量。其中，决策变量是笔者根据目前相关定性研究的普遍结论设置的，其他

4类变量是住房满意程度模型中的常用变量。 

（1）受访者个体特征。满意程度是一种个体效用，显然会受个体差异影响，需要控制相关变量以

                                                  
①例如，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10130 个受访者的住房满意程度（取值范围 1～4）均值为 2.56（笔者计算得到）；

谭清香、张斌（2015）以及白描、吴国宝（2017）2015 年对江苏省、辽宁省、江西省、宁夏自治区和贵州省 1000 个农

村受访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其住房满意程度（取值范围 0～10）均值为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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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其影响。参考Van Praag and Ferrer-i-Carbonell（2008），Diaz-Serrano and Stoyanova（2010），谭清

香、张斌（2015）以及Ren and Folmer（2016），本文在模型中引入受访者性别、年龄及其平方项、健

康状况、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和主要从业领域8个变量来反映受访者的个体特征。 

（2）家庭特征。住房通常由全体家庭成员共同使用，受访者的住房满意程度一方面受家庭差异

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同一住房中其他家庭成员的居住行为影响。模型中所引入的家庭特征变量有 3 类：

一是家庭成员结构，包括住房中家庭常住人口数、少年儿童比例和老年人比例 3 个变量。通常情况下，

这 3 个指标取值较高的家庭对住房面积及配套设施会有更高的要求，住房满意程度相对较低。二是家

庭的富裕程度，以恩格尔系数来测量。富裕的家庭更有能力改善住房条件从而提高其成员的住房满意

程度。三是家庭对新型农村社区住房在购置、建设和居住维护中所遇到问题的解决能力，以“是否是

村干部户”来测量。村干部家庭对可能遇到的上述问题显然有更强的解决能力。另外，新型农村社区

选址通常会增加务农者前往农田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距离，而动力代步工具的应用会降低这一潜在影

响，因此，在务农受访者的方程中，还引入家庭出行能力变量，以家中是否有动力代步工具来测量。 

（3）住房特征。住房本身的特征显然会影响居住质量，进而影响人们的住房满意程度。本文引

入的住房特征变量有以下 4 类：一是人均住房面积，用于体现居住拥挤情况和住房购置资金压力；二

是住房的当前市场价格，用于体现住房的财富效应；三是住房内部配套设施，以住房内“是否有空调”

和“是否有冰箱”2 个变量来测量，住房内部设施完善显然能够提高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四是住房

质量，引入“是否有邻居噪声干扰”“是否有街道噪声干扰”和住房采光状况 3 个变量。另外，现有文

献（例如黄学贤、齐建东，2011；郑风田、丁冬，2013）显示，新型农村社区的住房结构设计和社区

配套设施容易忽视居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需要，因此，对于目前仍然务农的受访者，本文研究还考察

了住房与主要农田（指最大面积地块）间的距离和住房或其附近“能否储藏农产品”“能否放置农业生

产用具”“能否饲养牲畜”这 4 个变量的影响。集中居住后，住房与主要农田之间的距离通常会增加，

务农居民前往农田从事农业生产的通勤时间也将相应增加；住房或其附近能够储藏农产品、放置农业

生产用具和饲养牲畜符合务农居民的农业生产需要和生活习惯，有利于提高其住房满意程度。 

（4）决策变量。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在住房选择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许多文献（例如韩俊

等，2007；赵海林，2009；叶继红、庄晓丹，2011；郑风田、丁冬，2013；奚建武，2014）在定性研

究和案例分析中探讨过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侵犯居民个体决策权的情况。假设

消费者是理性的，在能自由决策的情况下会调整资源配置，使自己的满意程度最大化，因此，对消费

者个体决策自由的限制会影响其对所购买的服务或商品的满意程度（Fisk and Young，1985；Oliver and 

Swan，1989）。结合调查中了解到的有关情况，综合考虑变量数据的敏感性、真实性和可得性，本文

研究引入2个直接测量个体对新型农村社区住房决策参与程度的变量——个人意愿影响评价和能否自

主选房，以及1个间接测量变量，即体现议价能力的现金支付比例①。 

                                                  
①
由于难以调查到受访者家庭购买住房时的实际单价，且未能调查购房时受访者所在社区房屋的整体均价，研究中将这一

指标界定为“受访者家庭为该住房每平方米实际支付的现金/购房时点该地商品住宅的平均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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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区特征。近年来，社区本身特征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例如教育、医疗、生活服务等方面

的设施）状况对居民住房满意程度的影响也为学者们所关注（例如Van Praag and Ferrer-i-Carbonell，

2008；何立华、杨崇琪，2011；Zanuzdana et al.，2013）。新型农村社区容易出现配套设施不完善，给

居民生活带来不便（叶继红、庄晓丹，2011）。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以下7种社区特征变量：一是

社区建设推动方式，设置政府强制推动、农村居民集体行动和其他3个虚拟变量；二是社区的住房类型

（单元楼房还是独栋别墅）；三是社区周边的公共服务设施状况，以“是否有小学”“是否有养老机构”

来测量；四是社区内部配套设施状况，引入“是否有健身设施”“是否集中供暖”和“快递能否上门”

3个变量；五是社区治安和环境状况，测量为社区治安状况以及周边环境污染状况2个变量；六是交通

便利状况，测量为与最近公路间的距离；七是社区所在地的县级行政区类别（县、区还是县级市），以

反映社区所在地的城镇化水平、上级政府对基层组织潜在的转移支付能力和管理服务能力。 

此外，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还可能存在地区差异，因此，本文按省份设置地区虚拟

变量进行控制。同时，调查是在4个年份开展的，考虑到不同年份城镇化政策环境对新型农村社区居民

住房满意程度的影响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本文按年份设置时间虚拟变量进行控制。 

3.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上述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住房满意程度 非常不满意、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没感觉=3；比较满意=4；满意、

非常满意=5 

3.15 1.34 

受访者个体特征    

性别 男=1；女=0 0.52 0.50 

年龄 调查当年的实际年龄（周岁） 43.76 15.35

健康状况 目前健康状况与同龄人相比如何？设置“非常差”“差”“差不多”“好”

“非常好”5个选项，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2、3、4、5  

3.98 0.90 

受教育年限 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年） 8.34 3.79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1；其他=0 0.06 0.24 

婚姻状况 目前婚姻状况如何？设置“未婚”“已婚”“离婚或丧偶”3个虚拟变量 — — 

主要从业领域 在家务农=1；其他=0 0.29 0.45 

家庭特征    

家庭常住人口数 在受调查住房中常住的家庭成员数量（人） 3.85 1.44 

少年儿童比例 家庭常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下家庭成员所占比例 0.08 0.13 

老年人比例 家庭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家庭成员所占比例 0.15 0.27 

恩格尔系数 调查前一年家庭食物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 0.38 0.22 

是否是村干部户 家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是=1；其他=0 0.05 0.23 

家庭出行能力 家中是否有动力代步工具（例如汽车、摩托车等）？是=1；其他=0 0.45 0.50 

住房特征    

人均住房面积 调查年份当年的家庭常住成员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42.17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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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当前单价 调查时点近期该社区住房的平均交易价格（万元/平方米） 0.51 0.21 

是否有空调 住房中是否有空调？有=1；没有=0 0.30 0.46 

是否有冰箱 住房中是否有冰箱？是=1；没有=0 0.75 0.43 

是否有邻居噪声干扰 是否经常受邻居噪声的明显干扰？有=1；没有=0 0.08 0.28 

是否有街道噪声干扰 是否经常受街道噪声的明显干扰？有=1；没有=0 0.08 0.27 

住房采光状况 住房是否存在日照不足？有=1；没有=0 0.10 0.30 

与主要农田间的距离 住房与自家田地中面积最大地块之间的距离（千米） 4.96 2.32 

能否储藏农产品 住房或其附近是否有适合储藏农产品的私有空间或设施？有=1；没有=0 0.71 0.45 

能否放置农业生产用具 住房或其附近是否有适合放置农业生产用具的私有空间或设施？有=1；没有=0 0.66 0.47 

能否饲养牲畜 住房附近是否有适合饲养牲畜的私有空间或设施？有=1；没有=0 0.31 0.46 

决策变量    

个人意愿影响评价 

 

您的个人意愿对现住房建设的影响有多大？设置“非常低”“较低”“一

般”“较高”4个选项，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2、3、4 

1.52 0.73 

能否自主选房 “现住房在社区中的位置、楼层等，是您家自主选择的吗？”是=1；否=0 0.71 0.45 

现金支付比例 为该住房每平方米实际支付的现金/购房时点该地商品住宅平均售价 0.28 0.31 

社区特征    

社区建设推动方式 所在新型农村社区整体建设的主要推动方式是什么？设置“政府强制推

动”“其他”“农村居民集体行动”3个选项，分别赋值1、2、3 

1.94 0.72 

住房类型 社区内的住房类型为单元楼房=1；社区内的住房类型为独栋别墅=0 0.47 0.50 

是否有小学 社区内或其周边5千米内是否有小学或提供小学教育的教学点？有=1；没有=0 0.69 0.46 

是否有养老机构 社区内或其周边5千米内是否有敬老院或老年公寓等机构？有=1；没有=0 0.65 0.48 

是否有健身设施 社区内是否有公共健身设施？有=1；没有=0 0.74 0.44 

是否集中供暖 社区是否集中供暖？是=1；其他=0 0.44 0.50 

快递能否上门 社区附近是否有快递公司能进入社区上门取件？能=1；不能=0 0.53 0.50 

与最近公路间的距离 社区与最近四级及以上等级公路的距离（千米） 1.92 2.39 

社区治安状况 近3年社区是否发生过治安或刑事案件？发生过=1；没有发生过=0 0.22 0.41 

周边环境污染状况 社区周边是否有较明显的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状况？有=1；没有=0 0.44 0.50 

县级行政区类别 社区所在县级行政区的类别 — — 

县 县=1；其他=0 0.43 0.49 

区 区=1；其他=0 0.32 0.47 

县级市 县级市=1；其他=0 0.25 0.43 

注：①为节省篇幅，时间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列出；②健康状况、个人意愿影响评价和社

区建设推动方式变量都以虚拟变量形式代入模型。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估计结果 

利用 Stata14 软件，本文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来拟合模型。方程 1 中引入反映受访者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和住房特征的变量；在方程 1 的基础上加入决策变量，得到方程 2；在方程 2 的基础上加入



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住房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10 - 

社区特征变量，得到方程 3。为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引入与方程 3 相同解释变量的基础上，使用普通

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方程 4。不同人群的住房满意程度之间通常会存在一些结构性差异。根据现有

相关研究和调查所见，因城镇扩张而形成的城中村社区和城郊村社区的居民与农村就地城镇化社区居

民之间、务农居民和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居民之间在住房满意程度上可能存在一些组间差异，因此，

本文还使用上述群体的子样本数据拟合了分组回归方程。方程 5 汇报了基于城中村社区和城郊村社区

受访者相关数据的拟合结果，方程 6 汇报了基于农村就地城镇化社区受访者相关数据的拟合结果，方

程 7 汇报了基于务农居民受访者相关数据的拟合结果①。为使结果稳健，进行分组回归时应该尽量按照

使分组依据指标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低的方式对样本进行分组。由于社区配套基础设施状

况与受访者的城乡分组可能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社区特征变量可能是内生的；同时，务农居民受访者

主要居住在农村就地城镇化社区，仅极少数居住在城中村和城郊村社区。所以，方程 5～方程 7中未引

入社区特征变量。 

考虑到居住在同一住房内的受访者样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溢出效应”，即相邻观测单位之间可

能存在某种相互影响或某种遗漏因素的共同影响，为了解决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自相关，本文以家庭

编号作为聚类变量，所有方程均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这么做的另一个好处是：由于未做出同方差假

定，所得到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也是异方差稳健的（陈强，2014）。研究中还计算了各解释变量的方差

膨胀因子，以检验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在各方程中，除年龄和健康状况外，其他解释变量的方差

膨胀因子均小于10，可认为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年龄和健康状况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稍高

于10，可能是由于解释变量中包含年龄平方项和健康状况的4个虚拟变量，亦属正常。 

方程整体拟合结果（见表6）显示，方程1～方程7整体均显著，拟R2值在方程1～方程3呈增加趋

势，而赤池信息准则和贝叶斯信息准则数值均逐步下降，显示了较好的拟合优度和简洁性。方程1～方

程4中各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状况均未有较大变化，说明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6                 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住房满意程度影响因素模型的估计结果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方程7 

受访者个体特征        

性别 -2.6700*** -2.8373*** -3.1216*** -0.6605*** -7.0748*** -3.0492*** -9.8630***

年龄 -0.1355*** -0.1326*** -0.1513*** -0.0272*** -0.3231*** -0.1468*** 0.1501 

年龄平方 0.0012*** 0.0013*** 0.0015*** 0.0003*** 0.0032*** 0.0014*** -0.0018 

健康状况（对照组：非常差） 

差 -0.0292 0.2270 0.3595 0.1674 -1.2136 0.1100 -5.2353***

差不多 -0.0367 0.0958 0.3659 0.1595 -1.6891** 0.1107 -3.4227***

好 0.1829 0.3500 0.7085* 0.2258** -1.7507*** 0.4564 -1.0831 

非常好 -0.1874 -0.1093 0.4930 0.1756 -1.3443** 0.1041 -1.5291 

受教育年限 -0.0184 -0.0028 0.0275 0.0038 -0.0188 0.0136 -0.0151 

                                                  
①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组内差异较大，不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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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面貌 0.5703*** 0.5662*** 0.4322** 0.0919** 0.4586 0.6744*** 0.5127 

婚姻状况（对照组：未婚） 

已婚 -0.1624 -0.1965 -0.1393 -0.0487 -1.9526*** -0.0368 0.4487 

离婚或丧偶 -1.0569*** -1.4709*** -1.4797*** -0.2214*** -5.7922*** -0.9998** -0.6212 

主要从业领域 1.7515*** 1.7292*** 2.0197*** 0.3863*** 2.1581*** 2.1862*** — 

家庭特征        

家庭常住人口数 0.5658*** 0.5491*** 0.6003*** 0.1021*** 1.5522*** 0.4887*** 2.3371*** 

少年儿童比例 -1.2723*** -1.2051*** -0.1479 0.0185 -1.3719 -0.4157 -1.7052 

老年人比例 -0.4761** -0.5318*** -0.3782* -0.0843* -1.9696*** -0.1421 2.7194** 

恩格尔系数 -1.0364*** -1.1800*** -1.3963*** -0.2728*** -3.2259*** -0.6745*** 1.4441 

是否是村干部户 0.5933*** 0.6265*** 0.8238*** 0.1513*** 3.2398*** 0.4789** 2.9966*** 

家庭出行能力 — — — — — — 5.2404*** 

住房特征        

人均住房面积 -0.0162*** -0.0229*** -0.0215*** -0.0068*** -0.0781*** -0.0246*** -0.0316 

住房当前单价 18.5947*** 19.1503*** 13.0774*** 2.7826*** 21.5909*** 27.1533** 195.0847***

是否有空调 1.0077*** 1.0600*** 1.1979*** 0.2478*** 2.4749*** 1.2245*** 4.4328*** 

是否有冰箱 0.6802*** 0.4672*** 1.1686*** 0.2798*** 3.0446*** 0.7113*** 2.2207*** 

是否有邻居噪声干扰 -1.3268*** -1.4826*** -1.9202*** -0.3642*** -3.8112*** -1.9414*** -6.6101***

是否有街道噪声干扰 -0.5842*** -0.5889*** -0.9739*** -0.2469*** -1.9421*** -0.8085* -2.3472***

住房采光状况 -0.5965*** -0.5610*** -0.7456*** -0.1196*** -1.6088*** -0.6072** -3.2953***

与主要农田间的距离 — — — — — — -0.3511** 

能否储藏农产品 — — — — — — 3.8419* 

能否放置农业生产用具 — — — — — — 4.7774*** 

能否饲养牲畜 — — — — — — -4.6466 

决策变量        

个人意愿影响评价（对照组：非常低） 

较低 — 0.7028*** 0.9647*** 0.2651*** 4.0352*** 1.1045** 0.1081 

一般 — 0.6854*** 0.8820*** 0.2519*** — 0.9999* 2.4973* 

较高 — 1.5485*** 1.8970*** 0.4845*** — 1.9164*** 4.1929** 

能否自主选房 — 3.0572*** 1.2718*** 0.2814*** 1.7702* 1.3098 -6.6435 

现金支付比例 — -3.5024*** -4.0087*** -0.9039*** 1.8014** -2.4677 6.4337 

社区特征        

社区建设推动方式（对照组：其他） 

政府强制推动 — — -0.6791*** -0.1911*** — — — 

农村居民集体行动 — — 1.0518*** 0.2562*** — — — 

住房类型 — — -0.3299** -0.0796** — — — 

是否有小学 — — 1.8382*** 0.3995*** — — — 

是否有养老机构 — — 1.8076*** 0.4189*** — — — 

是否有健身设施 — — 1.1158*** 0.239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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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集中供暖 — — 3.3028*** 0.7477*** — — — 

快递能否上门 — — 1.1327*** 0.2125*** — — — 

与最近公路间的距离 — — -0.2476*** -0.0603*** — — — 

社区治安状况 — — -0.6834*** -0.2044*** — — — 

周边环境污染状况 — — -0.1345 0.0358 — — — 

县级行政区类别（对照组：县） 

区 — — 0.8375*** 0.1747*** — — — 

县级市 — — 0.6951*** 0.1124*** — — — 

常数项 — — — 1.0331*** — — — 

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受访者有效样本量 1639 1639 1639 1639 498 1141 354 

样本家庭数量 574 574 574 574 176 398 163 

对数似然值 -685.6427 -644.9422 -579.7338 — -84.3596 -414.6038 -33.9435 

拟R2或R2 0.7380 0.7536 0.7785 0.9254 0.8658 0.7706 0.9397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②由于在部分省份只调查了一个社区，部

分年份某些受访社区的社区特征变量取值相同，因此，方程3和方程4未控制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③为节省篇幅，各变

量系数的标准误以及方程1～方程3和方程5～方程7的截断点未在表中列出。 

（二）估计结果解释 

1.个体特征。①女性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更高。其原因可能是，目前家务劳动主要

由女性承担，居住在新型农村社区可以减轻其家务劳动强度。作为例证，城中村及城郊村社区的女性

居民显示了更高的住房满意程度。②年龄对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影响显著，且呈“正U

型”曲线关系，与现有文献结论一致（例如Diaz-Serrano and Stoyanova，2010；Hu，2013），其最低

点约为 51～56 岁。其原因是，成年人对住房的期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增加，但进入老年后会适度

降低对住房的期望。③政治面貌对住房满意程度影响显著，且方向为正。政治身份为党员的受访者更

易解决在新型农村社区居住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因而住房满意程度更高。有趣的是，政治面貌变量在

方程 5 中不显著。这表明，位于城中村和城郊村社区的党员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与其中的非党员居民

没有显著差异。④与未婚居民相比，在城中村及城郊村社区中，已婚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显著更低。

其原因是，城中村及城郊村社区中已婚居民住房购置和维护的压力更大。离婚或丧偶变量在方程 1～

方程 6 中均显著，且影响方向为负，表明与未婚居民相比，离婚或丧偶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显著更低。

这可能由于离婚或配偶离去给他们带来了更大住房维护压力，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居住在与原配偶

曾共同居住住房本身的刺激。⑤与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居民相比，仍主要在家务农的居民的住房满

意程度更高。这可能是由于其住房期望值更低。 

2.家庭特征。①家庭常住人口数在方程 1～方程 7 中均显著，且影响方向为正，表明在所在住房中

居住的家庭常住人口越多，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越高。其原因可能是，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的

背景下，多人共同居住能给处在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带来更多愉悦感和满足感；在城中村及城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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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居民的社交活动更少（赵呈晨，2017），共同居住给居民带来的愉悦感和满足感更强，因而，

方程 5 中家庭常住人口数变量的系数明显大于方程 6 中的这一系数。②在方程 1 和方程 2 中，少年儿

童比例较高时，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显著较低；在方程 1～方程 5 中，家中老年人比例较高时，居民

的住房满意程度显著较低。这可能缘于不同年龄段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的差异，在同

一住房中共同生活会增加矛盾和冲突。但是，在方程 7 中，与方程 1～方程 5 的结果相反，家中老年

人比例增加会显著提高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其原因可能是，家中老年人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协助，减

轻仍主要在家务农居民的农业劳动强度，从而间接提高这类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③恩格尔系数在方

程 1～方程 6 中均显著，且影响方向为负，表明家庭食物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更低的居民的住房满意程

度更高。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食物支出占比更低的家庭通常较为富裕，有更多资金和资源改善

住房条件，住房状况会更好。在城镇生活的居民间贫富差距更大，因此，该变量的系数在方程 5 中明

显小于方程 6 中。④“是否是村干部户”变量在方程 1～方程 7 中均显著，且影响方向为正，意味着

家中有村干部的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更高。该变量的系数在方程 5 中明显高于方程 6 中。这表明，与

位于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相比，虽然家中同样有村干部，但城中村和城郊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

意程度更高。这可能与城中村和城郊村的村干部具有更强的住房资源配置能力有关。 

3.住房特征。①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会显著降低住房满意程度，这与多数住房满意程度相关文献的

结论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居民而言，住房通常相对宽松（受访者人均住房面积为

42.17 平方米），没有住房拥挤问题，而由于住房购置选择的被动性，较大面积的住房可能带来更大的

资金压力。为进一步展开探讨，本文按年龄和性别对方程 2 进行分组回归①。结果显示，人均住房面积

增加在青年组和女性组方程中会显著提高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而在男性组、中年组和老年组方程中

会显著降低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且拟合系数的绝对值比方程 2 更大。其原因是，家庭住房资金压力

主要由男性和非青年家庭成员承担，而女性和青年家庭成员这方面的压力相对较小。②住房当前单价

上涨会显著提高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体现了住房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家庭财富增值效果。该变量在方

程 7 中的系数明显大于其他方程中相应系数，显示住房价格上涨为务农居民带来的财富增值效果更大。

③从居住质量相关变量的影响看，住房内有配套设施例如冰箱和空调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住房满意程

度，且“是否有空调”变量的影响更大；住房缺陷例如隔音效果较差（经常受邻居噪声的明显干扰及

街道噪声的明显干扰）和采光不足会显著降低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而且是否受邻居噪声干扰的影响

更大。值得注意的是，方程 5 的估计结果显示，是否有空调、冰箱等住房配套设施对城中村及城郊村

社区居民住房满意程度的影响系数更大，而住房缺陷例如邻居噪声干扰、街道噪声干扰和采光不足等

会给城中村及城郊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带来更大降幅。这表明，城中村及城郊村社区居民对居

住质量有更高要求。④住房与农田之间距离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务农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住房或其附

近有适合储藏农产品及放置农业生产用具的私有空间或设施会显著提高务农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但

                                                  
①本文将样本按照性别分为男性组和女性组，按照年龄分为青年组（年龄≤28 岁）、中年组（28 岁＜年龄≤60 岁）和老

年组（年龄＞60岁）。受篇幅限制，文中未汇报这 5 个方程的估计结果。有需要的读者可通过编辑部向本文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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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附近是否有适合饲养牲畜的私有空间或设施对务农居民住房满意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

新型农村社区中的务农居民已较少饲养牲畜。 

4.决策变量。①个人意愿影响评价的提升可以显著提高住房满意程度。不同居民的住房需求存在

差异性，个人意愿对现住房建设的影响越大，居民的住房诉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性越大，越可能拥有更

适合自己的住房。特别是在城中村及城郊村社区住房建设中，强制性因素作用较大，这类社区中居民

对个人意愿影响评价的回答均为“非常低”和“较低”（见方程 5，该方程仅设置“较低”1 个虚拟变

量）。即使如此，相比于个人意愿影响评价“非常低”的居民，个人意愿影响评价“较低”的城中村

及城郊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显著更高。②能自由选择住房所在位置和楼层的新型农村社区居民

的住房满意程度更高，因为自主选房满足了居民对住房的差异性需求。③现金支付比例的增加会显著

降低住房满意程度。这可能是由住房购置成本增加导致的。同一社区中住房的单位价值大致相同，更

低的现金支付比例通常体现了更强的议价能力，家庭的现金支出压力更小，使家庭可能有更多资金来

改善住房内部条件，提高居住质量。但是，在方程 5 中，这一变量的影响方向为正，即现金支付比例

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城中村及城郊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这个结果比较有趣。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城中村及城郊村社区的住房有较高的预期升值潜力，居民在购房时愿意承担更高的现金支付比例；

还有一种可能是，城中村及城郊村社区的居民可能对住房拥有更完整的产权（张鸣鸣，2017），这类

住房的交易较为自由，未来房价上升带来的预期财富增值更易变现，但购置时现金支付比例一般更高。 

5.社区特征。①从社区建设推动方式的影响看，与“其他”相比，“政府强制推动”会显著降低

住房满意程度，而“居民集体行动”会显著提高住房满意程度。政府强制推动社区建设易忽视新型农

村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而居民集体行动推动社区建设则能更好契合其实际需求。②从社区住房类型

的影响看，与住房类型为“独栋别墅”的社区居民相比，住房类型为“单元楼房”的社区居民的住房

满意程度更低。与原住房相比，单元楼房带来的住房结构和居住环境变化较大，而独栋别墅的有关变

化相对小一些，因而，住房类型为单元楼房的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更难适应住房状况变化，满意程度更

低。③社区附近有小学和养老机构时，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更高。距离较近的小学和养老机构可以较

为便利地提供对儿童的教育服务和老年人的照料服务，方便了社区居民，从而提高了他们的住房满意

程度。④社区内部有健身设施、社区有集中供暖系统和有快递公司能进入社区上门取件时，社区居民

的住房满意程度更高。显然，这三者提高了居住的质量和便利性。⑤社区与最近公路之间的距离影响

显著，且影响方向为负。与公路距离较近的社区出行较为便利，因而，这类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

更高。⑥近三年内发生过治安或刑事案件的社区，其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更低。这意味着，加强社区

周边治安管理能够提高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⑦从县级行政区类别的影响看，与社区所在地为“县”

相比，社区所在地为“区”和“县级市”时，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更高。其原因是，相比于“县”，

“区”和“县级市”体现了更高的城镇化水平，具有更强的转移支付能力和管理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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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14 省（区）1639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研究了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及其影

响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不同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个体和家庭的住房满意程度存在差异，男

性、中年人、离婚或丧偶的居民，以及家庭少年儿童比例、老年人比例较高和家庭较为贫困的居民，

具有较低的住房满意程度；第二，提升住房质量、提高居民对新型农村社区住房的决策参与程度、完

善社区配套设施、加强社区周边治安管理，均可以显著提高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第三，

城乡之间不同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第四，使住房结构适合农业

生产需要能显著提高务农居民的住房满意程度。 

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居民由分散居住变为集中居住，从农民转变为社区

居民，要经历一个较长的磨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容易出现诸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政府应予以预

防，以稳步推进城镇化。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提高新型农村社区居民

在未来社区建设中的决策参与程度，在社区位置选择、住房结构和面积等方面充分考虑居民的分布特

点、承受能力和生产生活方面的具体要求，尊重居民需求的差异性，努力使居民在社区规划上达成共

识；第二，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向居民公开社区规划和建设的详细信息，并接受反馈意见；第三，对已

经建成的新型农村社区，根据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不断完善教育、医疗、生活服务等方面的社区配

套基础设施，加强社区周边治安管理，完整、公平、均等地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本文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两点不足：首先，在住房满意程度测量方面，受调查能力限制，仅直接询

问了受访者的住房满意程度水平，未使用多层次指标体系获取更为准确的住房满意度；其次，所调查

的社区数量有所不足，特别是在一些省份只调查了1个社区，导致分析社区特征的影响时未能控制地区

差异。鉴于此，今后的研究可以在以下3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设置多层次指标体系，将各项因子满意

度汇总得到更准确的住房满意度数值；二是对更多社区展开调查或对同一批受访者进行多年份连续跟

踪观察，以控制地区差异，得到更稳健的社区特征变量有关影响的估计结果；三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与基层政府合作开展随机控制实验，以更深入分析社区建设方式和社区公共品提供有关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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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Satisfaction Levels in New Rural 
Communities: An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1639 Samples in 14 

Provinces 
Leng Bofeng  Feng Zhongchao  Li Guche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y cluster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but new housing 

construc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level of conflict. This article uses survey data from 1639 samples in 14 provinces, establishes 

an ordered choice model and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residents’ housing satisfaction levels in new rural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of all, different individu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can generate varied effects on housing satisfaction levels. 

Secondly, factors such as improvement of housing quality and community environment, as well as an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distribution,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new rural 

communities residents’ satisfaction levels. Thirdly, compared with new rural communities’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 housing quality 

and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ppear to have greater effect on the housing 

satisfaction levels of their counterparts in urban villages and suburban villages. Fourthly, a functional design of housing structure 

that is suitable for storag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arm equipment is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housing 

satisfaction levels of residents who remain active in farming.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new rural 

community clusters and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s, the differences in rural residents’ demands should be respected,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be enhanced, and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s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esidential Concentrati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Housing Satisfaction Level; Ordered Choice 

Model 


